附件5：

2009年全国山地运动会负重登山
竞赛规程
一、 比赛时间和地点：

    比赛时间：2009年11月7—9日

    竞赛地点：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山镇

二、 竞赛项目

负重登山是在自然场地中以负重的形式徒步穿越一条线路。
（一）竞赛形式：

1、个人赛：男子或女子以个人为单位在规定的路线中完成比赛。

2、混合赛：男子和女子各一名组成团队在规定的路线中完成比赛，两人之间用绳子连接，且在完成比赛前任何时候不得解开。

（二）组别：

    1、男子个人组；

    2、女子个人组；

    3、男女混合组：由两名运动员组成，其中男女各一名。

三、 竞赛路线及项目设置：

     (一) 竞赛安排：赛事分三天进行，第一天排位赛，全程约10公里，女子个人负重量为10KG-15KG，男子个人负重量为15KG-20KG；第二天为男子、女子单人竞赛，男子路线距离15-20公里，女子路线距离10-15公里，负重物同排位赛；第三天为男女混合组竞赛，路线距离10-15公里，每队负重量为20KG-30KG。全部赛事路线均在红花岗区金顶山镇，负重物由赛会统一提供。 

(二) 项目设置：负重登山、结组登山、简易绳索操作。

四、成绩判定与录取名次：
（一）成绩判定

1、 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按要求完成当天的赛程，计成绩。

2、 最终名次按当天比赛的累积用时由少到多排列。

3、若男（女）子组个人赛成绩相等，则以排位赛用时少者名次      列前；如仍相等，则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
4、若男女混合赛成绩相等，则以女子个人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；      如仍相等，以男子个人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；如仍相等，以女子排位赛用时少者列前；如仍相等，则以男子排位赛用时少者列前；如仍相等，则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（二）录取名次
总奖金5.64万元，每组总成绩录取前八名，颁发证书和奖金
	组别        
名次
	男子组
	女子组
	男女混合组

	1
	3000
	3000
	6000

	2
	2600
	2600
	5200

	3
	2300
	2300
	4600

	4
	1800
	1800
	3600

	5
	1400
	1400
	2800

	6
	1200
	1200
	2400

	7
	1000
	1000
	2000

	8
	800
	800
	1600


五、 竞赛规则：

    参照中国登山协会制定的负重登山项目的竞赛规则（另行发布）。

六、参赛资格与服装：
（一）参赛资格
1、每单位限报一队,每队限报10人。其中领队、教练各1人、运动员8人，运动员可报单人赛和混合赛两项。

2、参赛队员年龄18至50周岁，身体健康，有体检建康证明。

3、参赛队员须了解登山户外运动，具备一定专业技术基础。
（二）服装

参赛队伍比赛期间需统一着装。
七、比赛装备：

参赛队员个人装备清单

	名称
	规格
	数量（每人）

	背包
	≥50升，有背负系统
	1个

	登山鞋（徒步鞋）
	高帮
	1双

	结组绳
	8米
	1根（每组）

	安全带
	座式
	1个

	扁带
	120CM
	2根

	主锁
	UIAA或CE认证
	2个

	头灯
	
	1个

	手杖
	
	1对（建议）


八、 报名、报到：

（一）报名

各代表团请按要求填写报名表，加盖所代表单位的公章，并将报名表于2009年10月15日前报大会竞赛部。地址：贵阳市遵义路318号（贵州省体育馆）全国山地运动会竞赛部

邮编：550002

联系电话∕传真：（0851）5760377

联系人：陈白丁

（二）报  到：
各单位于2009年11月5日（9：00至18：00）到遵义市体育局报到，具体地点及联系人另行通知。
报到注意事项：

1、运动员、领队或教练员报到时，必须提供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军官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。

    2、 递交确认通知

    3、 递交体检健康证明

    4、 检查所带装备

    5、 领取参赛资料、号码布

九、抗议和申诉：

凡对竞赛成绩、裁判员执法、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，需向组委会提交领队签字的《申诉报告书》及500元申诉费方可受理。如果胜诉，申诉费用全款退回。

十、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

2009年全国山地运动会负重登山

报 名 表 

单位：（章）          领队、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练、电话：             

	序 号
	姓 名
	性 别
	年 龄
	身份证号
	民 族
	项 目
	备 注

	
	
	
	
	
	
	男子个人
	女子个人
	男女混合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请将本表于10月15日前报。逾期无效，未加盖公章无效。
2、在项目表格内，参加划“√”。

